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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政令第 24 号

天津市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

《天津市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已于 2009 年 11 月 30 日经市人民政府第 40 次常务会议

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0年 1 月 10日起施行。

市 长 黄兴国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七日

天津市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

第一条 为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预防安全生产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

《天津市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各级人民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和本规定，履行安全生产责任，做好本地区、本系统、本行业、本单位的安全生产

工作。

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安全生产责任制是指通过安全生产工作会议、逐级监督、安全生产责任书、

隐患排查、检查告知、责任制考核、奖励与处罚等制度，监督各级人民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

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的制度。

第四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实行属地管理与分级管理相

结合和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谁监管谁负责的原则。

第五条 市和区、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安全生产责任制的监

督管理工作，并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决定事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组织推动各级监督责任的落实；

（三）组织实施安全生产责任书的签订，并对执行情况进行考核；

（四）组织推动隐患排查，对隐患整改情况进行督查，并对重大事故隐患挂牌督办；

（五）提出表彰和处理意见。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的安全生产责任，按照国家和本市确定的相关职责执

行。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是本地区、本系统、本行业安全生产责任制

的第一责任人，对安全生产责任全面负责。

生产经营单位法定代表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的第一责任人，对安全生产责任全面

负责。

各级人民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生产经营单位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负责人和分管其他业

务的负责人按照职责分工对安全生产工作负直接管理责任。

第八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会议主要研究下列

内容：

（一）通报、分析安全生产形势和现状；

（二）协调解决安全生产中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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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督促检查本行政区域重大事故隐患治理和事故防范工作；

（四）布置阶段性重点工作；

（五）通报安全生产事故指标控制情况。

会议应当作出决定或者形成会议纪要，明确落实措施和部门。会议决定事项的落实情况，

有关部门应当在 10 日内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按照下列方式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一）上级人民政府负责监督下级人民政府；

（二）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监督本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

（三）按照隶属关系和职责规定，各有关部门负责监督本系统、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四）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负责监督辖区内无主管部门的生产经营单位。

第十条 负有监督责任的人民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指导被监督单位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

（二）监督被监督单位排查和治理事故隐患；

（三）协调解决被监督单位安全生产的重大和共性问题；

（四）掌握被监督单位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

（五）每年对被监督单位进行综合考核并组织实施奖惩；

（六）建立监督工作专门档案。

第十一条 被监督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安全生产责任，对负有监督责任的人民政府及政

府有关部门的检查指导工作应当予以配合，并报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和其他重大安全生

产事项。

第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方式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一）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明确岗位安全生产责任，确定责任人；

（二）逐级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制定奖惩措施，并由责任人签字；

（三）在承包、发包、分包、出租等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签订安全协

议，明确各相关方安全生产责任；

（四）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专门档案。

第十三条 每年 3 月 31 日前，各级人民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按照本规定，与被监督单位签订

安全生产责任书。

安全生产责任书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安全生产事故控制指标；

（二）安全生产资金投入；

（三）安全生产措施；

（四）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考核；

（五）奖励与惩罚。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监督本系统、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

规定进行事故隐患排查。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逐级建立隐患排查治理责任制，对查出的事故隐患逐一登记建档，分

类分级进行整改，并将整改落实情况向监督单位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第十五条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

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采取自查自评与组织考核相结合、年度考核与平时考核相结合的方

法。

每年 3 月 31 日前，被监督单位应当向监督单位书面报告安全生产责任制自查自评结果。

监督单位应当结合被监督单位自查自评结果进行综合考核。考核结果应当书面通知被考核单

位，并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

第十六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发现存在涉及安全生产的重大或者普遍存在的问题，应当书

面告知负有监督责任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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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安全生产的重大或者普遍存在的问题，应当及时告知同级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处理。

第十七条 市人民政府对履行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责任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

以表彰。评为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和个人的，由市人民政府授予奖牌或荣誉证书，并给予奖励。

第十八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监察部门对不履行安全生产责任制、存在重大事故隐患

不积极整改和在责任制考核中不合格的人民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

人进行约见谈话，听取约谈对象有关安全生产管理情况、存在问题及采取措施情况的汇报。

约谈情况应当形成记录。

第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国有企业的主要负责人不履行安全生产责任制、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不积极整改，经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会同监察部门约见谈话后，仍不履行监督责任，导致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由

监察部门依法予以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行政问责包括下列方式：

（一）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二）责令公开道歉；

（三）调离现工作岗位；

（四）引咎辞职；

（五）责令辞职；

（六）免职。

前款规定的责任追究方式，可以单独或者合并适用。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负有监督责任的单位处 2000 元

罚款，并对有关责任人员处 1000 元罚款：

（一）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告知，未履行监督责任的；

（二）未建立监督工作专门档案的；

（三）不按规定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的；

（四）不按规定进行事故隐患排查或重大事故隐患未及时发现的；

（五）被监督单位发生较大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

（六）年度死亡事故超过控制指标的。

有前款规定行为之一，对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乡镇人民

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相关责任人员应当追究行政责任的，由监察部门依法予以行政问责。

第二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按本规定履行安全生产责任制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处

2000 元罚款，并对主要负责人处 1000元罚款。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

二十三条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津东疆港

区、中新天津生态城等区域的安全生产责任制按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 2010 年 1 月 10 日起施行。1987年 2 月 11日市人民政府《关于颁布〈天

津市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办法〉的通知》（津政发〔1987〕15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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